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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学院文件
校教字〔2019〕14号


关于开展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
期中教学检查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不断完善“三全一闭”的教学质量管理体系，持续强化教学过程管理，根据学校教学工作计划安排和审核评估整改要求，决定于第8周开始开展本学期期中教学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

本学期第8周至第9周（4月14日-4月28日）。

二、检查重点

1．培养方案执行情况。主要内容是：培养方案执行版本与学生年级的一致性，课程异动情况及异动原因（附表1，教务处填写）。
2．教学规范执行情况。主要内容是：教师遵守教学纪律情况（含按时上下课、调停补课等情况），教学准备情况（含教材、教学大纲、教学进程表、点名册、教案或讲稿）。
3. 教师资源配置情况。主要内容：教师任课门数、总学时、周学时、连排学时（附表2）情况，通过加强对兼职教师的管理，提高师资队伍数量和质量。
4．核心课程资源状况。主要内容是： 本学期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水平、实践条件，教材遴选等是否满足核心课程建设的需要（附表3）。
5．运行质量监控情况。主要内容是：各教学单位组织开展听、查课工作（附表4）。要求注重听课要覆盖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对青年教师、新开课教师、学生座谈会中反映强烈的教师重点进行听课评课，帮助这部分教师提高教学能力。
三、检查方式
本学期期中教学检查采用教师自评、单位自查和学校抽查相结合，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模式进行。

1．教师自评。教师对照教学规范和教学大纲、教学进程表等教学文件，检查教学的规范性、方法的科学性和手段的先进性，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程度及对教学的建议意见，加强对课程的研究与反思。

2．单位自查。教学单位依据通知要求进行自查，填报相关数据（见附件），通过召开教师和学生座谈会，组织听课和现场检查等方式，详细了解开学以来教师教学情况、学生学习情况、指导教师论文指导情况等。对于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通报当事人，说明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

3．学校核查。学校通过组织校领导和校级教学督导随堂听课；组织召开师生座谈会；组织学生信息员对教学运行状况进行全面评价；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开展教学巡视并对各教学单位运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等方式进行全面核查。

4．结果发布。检查结果包括两方面：一是对各教学单位教学状态的判断；二是学校核查与单位自查符合度的评价，对于学校核查明显存在但自查未发现或未申报的问题，将责令说明原因。

四、工作要求

各教学单位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充分重视，做好实施计划，统筹布置，认真开展自查，客观进行评价，及时整改，并于4月30日前将申报材料和检查总结签字盖章报后报送发展规划与质量评估处，同时将相应电子文档发至邮箱330897003@qq.com。

联系人：陈晓晖     电话：8818、4906

    特此通知。
附表1: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培养方案异动统计表
附表2: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教师教学任务一览表
附表3: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核心课程资源自查表      附表4: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听课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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